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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19201920192019】】】】0322032203220322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 

计划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

    

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19 年 3 月 9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

划已于 2019 年 3月 7日减持完毕。经事后审核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

市规则》第 17.1 条，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如下事项。 

一、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修订稿）披露，当员工持股计

划存续期届满或提前终止时，由持有人会议在依法扣除相关税费后，

在届满或终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清算，并按持有人持有的份

额进行分配。前期公告披露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于2018年

6 月 24 日届满并自行终止，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复牌，但

员工持股计划实际减持期间为 2018 年 11 月 21 日和 23 日、2019 年

2月 25日、2019年 3月 7日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，公司员工持股计划

未在存续期届满终止和股票复牌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清算的具体原

因，是否符合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方案。请律师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公告披露，员工持股计划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通过竞价交

易减持512万股。2019年 2月28日，公司公告实际控制人终止转让

上市公司控制权事项。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（修订稿）披露，自可



 

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

过程中，至依法披露后

接买卖公司股票。请公司补充披露

控制权转让和终止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

符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和相关规定

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

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对外披露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

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，员工持股计划不得直接或间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，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是否存在于

控制权转让和终止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

符合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和相关规定。请律师发表意见

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并于2019年3月

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并对外披露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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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

员工持股计划不得直接或间

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是否存在于

控制权转让和终止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，是否

请律师发表意见。 

月14日之前，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


